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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以礼法精神为核心，律与令
是其重要法律形式，学界合称“律令体
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就已大量
涌现，《法经》便是早期代表。至唐代，统治
者在总结前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唐
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早、体例最完
整、影响最深远的成文法典。可惜与律典
并行的令典，至今鲜有完整文本传世。何
为令？《唐六典》将唐代四种主要法律形式
界定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
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令依托

“礼”禁于未然，定“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
之制度”，内容近似今天的民事、行政、经
济类法规，以非刑罚方式调整社会秩序。

《天圣令》的意外发现

上世纪90年代末，学者戴建国称在浙
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名为《官
品令》的明钞本。后经考证，这其实是湮没
已久的《天圣令》。《天圣令》于宋仁宗天圣
七年（1029年）编成，它以宋太宗淳化三年

（992 年）编修的《淳化令》为基础，又以唐
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准，结合宋代新的制
度要求，对旧的令文进行修订而成。据学
界考证，《天圣令》原典可能分为“元、亨、
利、贞”四册，共30卷，约14万字。而天一阁
所藏的明乌丝栏白棉纸钞本为残卷，仅存
原典中的“贞”册，残存十卷十二篇，分别为

《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等。
《天圣令》钞本虽为残卷，但仍是目

前可见最早的中国古代令典，价值珍贵。
更重要的是，编纂修订《天圣令》者多为
宋代法学名家，他们将作为基准的唐开
元二十五年令之原貌，较为完整地保留
在了《天圣令》中。每篇令文前半部分为

“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即《天圣令》

正文，后半部分为“右令不行”的唐令原
文 ，两 者 共 计 残 存 514 条 ，为 研 究 古 代

“律令格式”的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可靠
依据。《天圣令》钞本不仅清晰展现了唐
宋两朝关于私人财产权利的具体规定，
更反映出中国古代已有民事财产和人身
权利意识，也让学界重新思考“中国古代
法制以刑律为主”的传统观点。

《天圣令》对宋代私有财产的规制

宋代民间交易日益频繁，朝廷以令
典规范民事行为，《天圣令》便是其中典
型代表。这些令典涉及物、债、继承等诸
多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不少司法智慧至
今仍值得借鉴。

其一，明确民间土地所有权。《田令》
卷二十一规定：“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
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若别县界新
出亦准此。其两岸异管，从正流为断。”依
此规定，如果田主的田地被洪水侵袭，新
冲出之田，首先归原田主所有。若冲出之
新地为两个不同的辖区，则依河水主流所
在地为归属。这可谓令典为民间土地确权
的有力证明，具有鲜明的民事法律特色。

其二，明确拾遗物、漂流物、宿藏物
（地下埋藏物）的物权归属。《杂令》规定，
公共地域拾得宿藏物归拾得人所有，私
人地域拾得则与地主平分；漂流物拾得
人需公开标识并报告官府，物主认领时，
拾得者可获相应报酬。该规定既保护原
物主的私权，又根据拾得者的付出合理
分配报酬，兼顾公平与情理。

其三，规范一般债权关系。《天圣令》
遵循“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原则，充分尊
重借贷、托管等民事契约的自愿约定，官
府不随意干涉，但同时也作出两项限制：
禁止以田宅、牛马折抵高利贷债务，保障
民户基本生活；民间生活借贷的月息不
得超过六分，积利不得超过本金的一倍，
债务人逃逸则由保人代偿。

其四，明确户绝财产的处置方式。所
谓户绝，是指家中无男性继承人继承财
产的情况。对此，《杂令》确立了遗嘱效力
优先原则，并明确户绝者财产的继承顺
序：若逝者无近亲属且有明确遗嘱，优先
按遗嘱处分财产。这一规定既契合传统
的宗法制度，保护亲伦秩序与家庭财产
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遗嘱自由，兼顾
了礼制与私权。

对照《宋刑统》可见，《天圣令》原则
上承袭了《宋刑统》的宗旨，又对《宋刑
统》中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形成“律典
为本、令典补充”的关系。

《天圣令》与宋代士人群体

关于《天圣令》的编纂者，据《宋会要
辑稿》记载，朝廷最初诏吕夷简等参定令
文，后命庞籍、宋郊为修令官，赵廓、董希
颜为详定官，吕夷简仅署衔，庞籍应为实
际负责人。

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山东
成武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27 岁的
庞籍进士及第，最初被任命为黄州（今湖
北黄冈）司理参军，主掌狱讼勘鞫，政绩突
出，使当地“狱无冤抑”。而后又被开封府两
任知府相继向朝廷举荐征召为官，专管

“议法断刑”。因仕途的前半程专注刑狱法
令，庞籍练就了通晓律令、深谙法意的素
养，此后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庞籍“凡为大臣，尤宜只畏绳墨，岂得自
持贵重，乱天子法耶”的名言，尽显刚直不
阿的法治精神，被时人称为“天子御史”。

庞籍的经历，是宋代士大夫“吏服训
雅，儒通文法”（兼具儒家素养与法律专
业能力）发展趋势的缩影。得益于“科举
兴、律学盛、书判行”的时代背景，宋代司
法文明日渐兴盛，士大夫群体也由此走
向专业化、职业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入仕，经律兼修。宋太祖建
隆三年（962年）下诏规定“诸道法司参军，

皆以律疏试判”，开“法律入仕”之先河。宋
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又下令“进士兼习
法令”，使研读律法成为士大夫的必备素
养。此后，朝廷又在进士科中设置“贴经”

（科举考试的一种方式，要求考生默写经
书内容）以试律意，开明法科考查《宋刑统》
大义与断案试判能力；还设立试刑法官，
以“疑难案状二十道”考核京朝官，成绩上
等可破格晋升。例如，司马光于宋仁宗嘉
祐六年（1061年）“试刑法”得上等，遂由天
章阁待制迁任知谏院。可见在宋代，司法
素养已成为士大夫入朝为官的重要门槛。

二是法制为经，治道可必。宋初吸取
五代十国战乱不休的教训，皇帝十分重视
法律。宋太祖受禅之初，就下诏要求“中外
臣僚，咸须读律”；宋仁宗时，庞籍也曾以

“祖宗之法”规劝皇帝“守画一之法，使无
逾越”。北宋名臣富弼亦言“法制立，然后
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代士大夫疑经
论政、批判实用、重视民利的理念，推动了
地方州级司法的职业化发展，也造就了包
公、宋慈等司法名人，以及许多像庞籍这
样致力于法典编纂的法学家。

三是鞫谳分司，环节问责。鞫谳分司
与翻异别勘是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鞫
谳分司即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
分离，鞫司只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而谳
司仅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最后由
长官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翻异别勘则
是允许被告在认为判决不公时，请求由
其他机关重新审理。宋代在地方州级设
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录事参军，分别负
责侦查、检法、审判，这一分工与现代司
法分立的逻辑一脉相承。同时，宋代还建
立了严格的审判责任追究制度，狱案上
报需注明“初情、检法、拟判”三环节及日
期，形成文书问责机制，有效制衡权力、
减少司法恣意，也对司法官员的专业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陈景良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律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圣令》钞本保存的唐宋令文，不仅为研究“律令格式”规范体系提供了可靠
依据，更打破了“古代法制以刑律为主”的旧有认知——

《天圣令》蕴藏民事规则的底层逻辑
陈景良 刘鸿杰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光
武帝刘秀定鼎中原未久，边疆戍卫体
系尚未完全稳固，甲渠（今内蒙古自治
区额济纳旗附近）作为河西走廊的军
事要冲，屯驻着大量戍卒与官吏。候官
粟君正是此地的一名边防军官，手握
调度兵卒、管理屯田之权，地位仅次于
都尉。然而，这位在当地权势显赫的官
员，却因一桩债务纠纷，将客居谋生的
平民寇恩告上公堂，索要巨额“欠款”。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居延县府层层审
理，粟君最终因“政不直”（滥用职权诬
告）罪败诉。在 1974 年出土的居延汉
简《候粟君所责寇恩册》中，详细记载
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甲渠边防军官粟君雇用寇恩之
子寇钦为其捕鱼三月，得鱼五千头，
随后又令下属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
育将鱼运至张掖太守府所在的觻得
县贩卖。汉代边塞官吏常借职务之便
摊派私务，因公务缠身，华商、周育二
人无法完成该任务，不得不以谷 75
石与 100 石的物资“抵偿”运输之责。
随后，粟君转而雇用寇恩运鱼，并约
定将贩卖所得的 40 万钱分与寇恩一
部分作为报酬。然而，因市场波动，鱼
价暴跌，寇恩卖鱼后实际获利仅 32
万钱。为履行契约，寇恩不仅变卖了
粟君作为酬金预先交付的黑牛，又购
买大麦 2 石、肉 10 斤补偿差价，甚至将留在粟君车上的器物也折价抵
偿。即便如此，粟君仍以“欠债不还”为由，将寇恩告上公堂。

居延县府对此案的审理，堪称汉代边塞践行民事诉讼程序的典
范。从粟君起诉到终审判决作出，案件历经六道环节：受理案件—乡
啬夫初审—寇恩申辩—粟君上诉—都尉府复审—县府终审，其中包
含三重复核，即乡啬夫两次验问，以及县府复核。全程形成批移书、爰
书（审讯记录）、判决书等十余份法律文书，甚至详细记录了寇恩卖牛
购粮的每一笔开支，脉络清晰、有据可查。

作为基层司法官，乡啬夫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两次传唤寇
恩，仔细对比供词与粟君的诉状。第一次审讯中，寇恩详述了贩鱼亏
损、自补差价的经过，并指出粟君拖欠工钱的事实。乡啬夫发现供词与
诉状矛盾，初步判定粟君所述不实。粟君不服，上诉至居延地区的最高
军政机构——居延都尉府，都尉府遂要求乡啬夫“更详验问”。二次审
讯中，寇恩补充了更多细节，乡啬夫据此再次确认粟君“虚增债务”。最
终，县府将案卷批转粟君，并以“政不直”罪定罪。

纵观案件的审理，汉代司法的两个特点尤为突出：一是重证据、轻刑讯，
案卷中无一处提及刑讯，全凭文书比对与证人证言定案，寇恩的供词，粟君
下属华商与周育的“抵偿”记录，均成为关键证据；二是权力制衡，粟君虽为
军官，但县府未受其权势影响，反而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当粟君上诉时，司
法官也未草率改判，而是启动复审程序，体现了层级监督的效力。

这场官司之所以能够公正审理，与汉代社会对契约的尊重密不
可分。秦汉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民从私契”逐渐成为市场准则。
居延汉简中留存大量契约文书，涉及借贷、买卖、雇佣等多个领域，立
约人涵盖戍卒、客民、官吏甚至僧侣。

从现有的出土文献来看，该案仅留存起诉状、答辩状及判决结果。
据学者推测，由于粟君与寇恩的地位悬殊，双方可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仅有口头约定，粟君也未出具同意以物抵债的书面文件。尽管如此，居延
县府并未因此否定约定的效力，而是依据双方的口头约定，逐项核算双
方收支明细。核算发现，粟君通过贩鱼、克扣工钱、摊派私务等方式，实际
获利约 78万钱，远超契约预期，却仍诬告寇恩“欠债”。同时，寇恩在贩卖
鱼亏损的情况下，仍积极变卖财产履行契约，县府也对这一行为明确认
可。判决书中特别强调“恩已尽偿”，明确官府判定寇恩已清偿相关款项，
反衬出粟君的贪婪与无理。这种对契约精神的坚守，为后世法治发展奠
定了基础，《唐律疏议》中的“违契不偿”条便是直接体现，规定“诸负债违
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
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赔）偿”。这一规定亦与今日民法典
中的诚信原则遥相呼应，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延续性。

粟君案的判决结果，亦体现了边塞司法的特殊性与汉代法治的
复杂性。甲渠地处偏远，戍卒、客民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若司法偏
袒权贵，可能引发戍边体系动荡。这一特点在居延汉简中的另一案件
中也有体现：平民张宗因马匹被军官赵宣征用致死，诉至官府，最终
获赔 7000 钱。两案表明，边塞司法更注重实质公平，以维系戍边群体
的稳定，保障边疆安宁。

粟君案虽尘埃落定于近两千年前，居延汉简中的案卷也早已泛
黄，但其承载的司法智慧依旧鲜活，它无声地证明，对正义的追求，从
未因时代更迭而褪色。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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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
因，藏着千年的故事与智慧；法律，在许多
人眼中是冰冷而遥远的条文。将这两者放
在一起，像是一场奇妙的相遇——原来，
法律也可以这样温柔地走进孩子的心。

《成语里的法律智慧》是一套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策划、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
院编写的法治教育图书。翻阅之后，不禁感
叹：这才是孩子们需要的法律书。它并非简
单地“讲故事+讲法律”，而是在每一个细
节中都埋下教育的巧思。为了贯通古今、
讲透成语背后的法律故事，每一个成语都
设置了环环相扣的三步或四步固定栏目。
这些步步衔接、蕴含巧思的栏目设计，恰如
一场精心设计的法治启蒙之旅。

以“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的讲述为例。
“成语时光机”讲述成语的来龙去脉。孩子
们读到的是季布守信的故事——那个楚
地汉子，一句承诺重于千金。故事讲完了，
但思考才刚刚开始：古人为何如此看重承
诺？承诺的背后是什么？紧接着，“漫游小
剧场”用生动的漫画将故事续写。季布被
刘邦通缉，旧友冒险相助，只因季布“一诺
千金”的名声。漫画里的季布，四处躲藏却
始终有人暗中相助——画面无声，却把

“守信者终得人心”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第三步“法典连连看”是点睛之笔。当孩子
们还在为季布的故事动容时，书页轻轻一
转，引出了民法典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原来，古人用一生践行的“一

诺千金”，今天已经被写进了我们的法典。
从故事到法律，从古至今，这条关于诚信
的红线从未中断。最 后 一 步“ 寻 案 正 义
岛 ”更 是 巧 妙 。它 依 托 典 型 案 例 抛 出 问
题，引导孩子去思考、去讨论：诚信为何
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守承诺，除了
道德的谴责，还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
在思考中，法治的种子悄然生根。

除了层层递进的栏目设计，这套书的
更可贵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法治的完美接口。成语，是中国人共同
的精神密码。“一诺千金”不只是季布的故
事，它承载着中国人对信义的推崇；“欲盖

弥彰”不只是掩饰真相的笑话，它揭示着
“纸包不住火”的朴素真理；“三人成虎”不
只是谣言的可怕，它警示着言论的责任；

“网开一面”不只是商汤的仁慈，它体现着
法律的温度；“智子疑邻”不只是怀疑的荒
唐，它提醒着证据的重要。

每一个成语，都是一颗法治的种子。
编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内在联系，用孩
子们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进的画面，让这
些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没有“你应
该怎样”“你必须怎样”的生硬指令，只有
故事、漫画、问题和引导。孩子们不是在被

“教育”，而是在探索、在发现。当他们发现
“原来古人说的道理，今天法律也在说”
时，那种发现的喜悦，远比任何说教都更
有力量。

长期以来，法治教育面临一个难题：法
律太专业、太抽象，孩子听不懂、不爱听。为
了让孩子们能读懂、乐意读，《成语里的法
律智慧》在策划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未成年
人的认知特点和阅读习惯。全书采用全彩
印刷，画面明快活泼，人物形象亲切可爱；
文字简洁明了，既保留了文言原文的精
髓，又用孩子能懂的语言重新讲述。每一
个成语都配有二维码，扫码即可观看动画
短片、收听音频故事，让阅读从平面走向
立体，从被动接收走向主动探索。从内容上
看，它既照顾了低龄孩子的阅读兴趣——
漫画生动、故事有趣，也兼顾了高年级孩子
的思考深度——法律条文准确、问题设计
有层次。更重要的是，它传递的不仅是法律

知识，更是法治精神。诚信、责任、证据、宽
容、理性——这些法治社会最基本的素养，
在这套书里，不是枯燥的教条，而是一个个
鲜活的故事、一次次有趣的思考。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读完
“三人成虎”的故事，下次听到谣言时会多
一分警惕；一个孩子理解了“网开一面”的
深意，面对他人的过错时便多一分宽容；
一个孩子明白了“一诺千金”的分量，许下
承诺时会更加慎重——这，不就是法治教
育的最高境界吗？

在前言中，检察官们这样写道：“我们
是检察官，是未成年人的朋友，保护大家
是我们的职责。”这句话，朴实却有力量。
将法律送进校园，让法治意识在孩子心中
扎根，这是检察官们的心愿，也是这套书
的使命。而《成语里的法律智慧》用最中国
的方式，完成了这份使命。

书中有一段话特别动人：“未成年人
朋友，你们的生活充满温暖的阳光，你们
的成长伴随欢快的笑声……但是，生活并
不总是阳光灿烂、和风细雨，违法犯罪就
像天空中偶尔飘过的阴霾，给一些未成年
人本应亮丽的人生投下几分暗影。”是的，
我们无法保证孩子的天空永远晴朗，但我
们可以给他们一把伞，教会他们识别风
雨、躲避雷电。《成语里的法律智慧》就是
一把精巧的伞——它用传统文化的骨架，
撑起现代法治的伞面，为孩子遮风挡雨。

（作者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让法律在成语里开出花朵
李川

马 ，是 中 国 古 代 礼 法 秩 序 中 经 典
的身份象征符号，被赋予昂扬进取、忠
勇兼备等美好寓意。收藏于山东省青
岛市博物馆的明代“马上封侯”玉雕，
就是古人将马的寓意形象与世俗理想
追求巧妙结合创造出的经典吉祥图式
衍生品。

此 玉 雕 为 青 玉 质 地 ，以 圆 雕 工 艺
塑造出卧马回首、一灵猴戏于马背的
生动形象，寓意“马上封侯”。骏马体态

膘壮健 美 ，马 首 套 络 头 ，浓 密 的 鬃 毛
披 散 于 颈 部 ，刻 画 细 致 ；灵 猴 身 躯 小
巧 ，左 臂 前 伸 轻 抚 马 嘴 ，右 手 摩 挲 头
顶，神态顽皮，其面部褶皱、圆睁的双
眼皆极为传神，是明代动物形玉雕中
的佼佼者。

中国古代马文化所蕴含的礼法文
化源流可追溯至周朝。因马具有挽车
载重、奔跑交通等实用性功能，又与狩
猎 、战 争 、婚 嫁 、祭 祀 、礼 俗 等 密 切 相
关，周人将马视为“乾天之象”，盛赞其
刚健、活跃。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力，周
人不仅将祭马纳入祭祀之礼，还在国
家祭祀、朝觐等重大场合使用颜色统
一的马。这一祭祀与用马的礼仪规范，
在《周礼·夏官·校人》中有明确记载：

“ 春 祭 马 祖 ，执 驹 ；夏 祭 先 牧 ，颁 马 攻
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
讲驭夫。凡大祭祀朝觐会同，毛马（指
色纯而齐的马）而颁之，饰币马，执扑
而从之。”

祭马之礼的出现，让马的形象逐渐
被神化，马的功能也从日常生产生活的
工具，逐步演变为身份权威的加持。马
是帝王德行的印证，据《尚书》记载“伏

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孝经·
援神契》中也提到，帝王“德至山陵，则
泽出神马”，将神马现世视作君王有德
的祥瑞之兆；马是战争正义性的佐证，
春秋时期左丘明编纂的《国语·周语下》
记 载 武 王 伐 殷 时“ 岁 在 鹑 火 ，月 在 天
驷”，将战事与天马星象相联系，赋予这
场战争乃天命所归的意义；马还可以用
于诸侯会盟，据西汉刘向编纂的《战国
策·魏策一》记载：“合从者，一天下，约
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
坚也”，以白马歃血为盟，来表示彼此守
信不渝。此外，当车马形成固定搭配时，
马的数量多寡更直接成为判定身份的
礼仪标准，《逸礼·王度记》中“天子驾六
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一说“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
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规定，便是马作
为身份等级标识的体现。

在崇马的社会风尚影响下，上至
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对骏马
有着别样的喜爱。以汉代为例，西汉
司马迁所著的 《史记·大宛列传》 中
便 记 载 了 一 则 汉 武 帝 求 取 “ 汗 血 宝
马”的故事。彼时，西域大宛国贰师

城 （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的高山上
有一种特别的骏马，因奔跑时汗色如
血，被当地人称为“天马子 ”，骑之
可日行千里。汉使访问大宛国归来后
向汉武帝汇报此事，汉武帝即派遣使
者携带千金和纯金打造的金马到大宛
国求取。然而，大宛国君臣认为两国之
间路途遥远，汉朝又时刻受到北方匈
奴的威胁，不仅拒绝了汉使的请求，还
在汉使的归途设伏，截杀汉使，劫走财
物 。汉 武 帝 得 知 消 息 后 大 怒 ，命 李 广
利为贰师将军，前去讨伐大宛国。历时
四年，经过两次征讨大宛，战争最终取
得 胜 利 ，将 士 们 携“ 汗 血 宝 马 ”归 来 ，
汉武帝赐名“天马”，并亲手谱写了《天
马歌》。

在中国古代，有一套与禄爵直接相
关的身份划分体系，即公、侯、伯、子、男
五等爵位。加之民间素有在马厩中畜养
猴子，使之自由跳跃以避免马生病的农
事 习 俗 ，长 期 图 画 记 录 下 ，以“ 猴 ”通

“侯”，猴骑于马的造型逐渐定型，由此
演化出“马上封侯”的吉祥图式。因凝聚
了锐意进取的豪情与蓬勃向上的气势，
又兼具功名可期、仕途顺遂的美好寓

意，“马上封侯”的图式在民间逐渐盛
行，成为经典的吉祥符号。在剪纸、图
画、玉雕、建筑乃至烹饪等多种场景中，
都能见到这一图式的应用，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马上封侯”吉祥图式的盛行，折射
出古代礼法秩序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影
响。自周朝以降，延绵数代却又历久弥
新的周礼，塑造了古代民间社会的生活
秩序与价值取向。古人将个人的世俗身
份理想寄托于“马上封侯”吉祥图式，与
祭马之礼、五等禄爵制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由此可见，“马上封侯”这一合乎
礼法秩序的吉祥意象，不仅是古人审美
情趣的体现，更是个人追求与社会规范
的和谐相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中国式
现代化视域下宪法文明新形态研究（项
目批准号：24VRC013）》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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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马上封侯”玉雕，现藏于山东省
青岛市博物馆。

《候粟君所责寇恩册》汉简（局
部），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